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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法院家事調解制度說明書

各位先生、女士、朋友：大家好，為了讓大家了解並善用家事調

解制度，以下說明，提供各位參考。

1. 什麼是家事調解？ 
當家庭發生一些狀況而有循法律途徑解決之必要時，不論是

夫妻或是親子問題，在法院開始進行審判之前，先由受過調

解專業訓練的人員，幫助家庭成員冷靜思考面對問題，心平

氣和商量出一個合理的方案或釐清問題的癥結，圓融解決糾

紛。調解內容可能包含：誰是子女的主要照顧者、探視子女

的安排、扶養費用如何分擔，以及親屬間的財產分配方式等。

2. 由哪些人員進行家事調解？
法院聘任諮商心理師、社會工作師、具備法律、教育、輔導

等學經歷人員或具備家事事件調解專業經驗的人員擔任調解

委員進行調解。

3. 家事調解是強制的嗎？
依法律規定，除保護令事件、監護（輔助）宣告事件、撤銷

監護（輔助）宣告事件、宣告死亡事件、撤銷死亡宣告事件

外，其他家事事件一定要先經過法院調解。

4. 法院如何通知進行家事調解的時間？
法院在收案後會寄發期日通知書及調解制度說明書給當事人，

也可能以電話和當事人聯繫，但絕不可能在電話中直接要求

當事人付款或轉帳，也不會以電話語音系統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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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調解委員會強迫一方接受他方的要求嗎？
調解委員是以中立第三者角色，協助雙方自主地提出彼此都

能接受的解決方案，不會強迫一方接受他方的要求。 

6. 如果調解不成立，雙方在調解委員面前的陳述，會被當成法
院裁判的判斷基礎嗎？

依法律規定，當事人在調解中的陳述或讓步，不可以作為裁

判的基礎，而且調解委員對於因為辦理調解事件而知道他人

職務上、業務上之秘密或其他涉及個人隱私的事項，都有保

密的義務。

7. 如果不願意接受調解，會不會對裁判結果有不利的影響？
家事調解是法院提供當事人以平和、經濟的方式解決糾紛的

機制，如果有一方不願意接受調解，法官就會進行審理程序，

不會有任何不利的影響。

8. 家事調解有什麼好處：
一、雙方不必直接對簿公堂，可以在和諧的氣氛下，找出彼

此都可以接受的方案，避免因訴訟程序對立，再次互相

傷害。

二、費用很省，若調解成立，還可以聲請退還已繳裁判費三

分之二。

三、調解時，法官和調解委員會尊重您的意願，耐心聽您的

意見，協助雙方找出都能接受的方案，如果您對解決方

案不滿意，也可以不接受。

四、一旦調解成立，雙方比較願意自動履行調解條件，不傷

和氣，若有一方未依調解內容履行時，另一方還可以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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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筆錄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。

9. 、注意事項：
家事調解制度是為便利民眾解決糾紛而設，但民眾仍有配合

到場的義務，如果沒有正當理由不到場，法院可以裁定處新

台幣三千元以下罰鍰。

10.家事調解流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

  ~~~不一樣的選擇，不一樣的結果，請善加利用家事調解制度
~~~

 翻譯僅供參考，如有錯誤，以中文本為準。

調解
成立

聲請調解 執行或
履行

調解
不成立

審理
裁判

進行調解程序
1. 指派調解委員
2. 排定調解期日
3. 當事人到場

依法視為調解
之聲請


